
劳务派遣协议

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山东通源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过平等协商，由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派遣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现就有关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一、劳务人员的数量、输送期和试用期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输送符合公司要求的员工，甲方安排所输送人员的具体
工作，并向乙方支付约定的劳务服务费用。
[bookmark: _GoBack]二、劳务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1.年龄18-50周岁，男女不限（具体已实际岗位调整年龄区间）；
2.身体健康，无乙肝或乙肝病毒携带者等传染病和重点疾病；
3.文化程度，认识基础汉字，无案底。
三、合同期限：
暂定本合同期限自2025年08月27日起，至2026年08月26日止。
四、劳务人员的委托和招录
劳务人员是乙方员工，由乙方负责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若需招聘，乙方应该按照择优的原则向甲方派遣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
五、甲方的权利
1.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选择乙方输送的劳务人员，并安排和调整劳务人员在甲方的具体工作岗位，监督、检查和考核劳务人员完成工作的情况。
2.劳务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将其退回乙方：
· 在试用期内不能胜任甲方安排的工作的；
· 不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
· 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和岗位操作规程；
· 工作失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
· 被证明患有慢性病、传染病以及其他重大疾病不适宜从事相关工作；
· 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
· 输送期未满，被输送人员提出停止输送或擅自离岗；
· 对劳务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有权按照有关规定向劳务人员索赔，乙方有责任予以协助。
·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甲方的义务
1.告知劳务人员甲方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岗位操作规程以及安全注意事项；
2.为劳务人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业务用品，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
3.凡甲方要求在本协议第五大条第二款情形之外停止输送或更换劳务人员的，应提前7日向乙方提出书面要求，乙方同意后，方能停止输送或更换；
4.劳务人员发生工伤事故时，甲方应及时和乙方沟通处理，保证乙方员工的合法权益。
5.按时足额支付乙方的劳务费用。（具体费用和支付方式见本协议第八条的规定）。
6.乙方推荐员工不管是否入职，推荐之日起6个月内甲方不得录用为甲方正式工。
七、乙方的权力义务
1.与劳务人员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负责办理劳动合同的签订手续，对劳动合同进行管理；
2.根据甲方要求，输送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对于甲方按本协议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要求停止输送并退回乙方的劳务人员，乙方应予以接受并负责处理与劳务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按照甲方要求及时输送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
3.负责对输送的劳务人员进行相关必要的岗前培训。
4.负责建立、接转和管理劳务人员档案。
5.负责按时足额发放劳务人员的工资。
6.对劳务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对劳务人员进行索赔，并负责落实赔偿责任。
7.定期或不定期的到甲方了解劳务人员的工作表现、遵纪守法等情况，并根据甲方要求协助对劳务人员的日常管理。
8.派遣员工工伤责任由乙方与乙方派遣员工承担（甲方不得安排员工进行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行为）。
9.乙方承担所派遣员工的劳动纠纷、工伤处理等问题的法律后果及经济赔偿责任，与甲方无关。但甲方未经乙方书面允许，不得指派乙方员工从事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危险行为，包含但不限于涉高、涉高温、涉高压、密闭空间作业、无证上岗（特种作业），否则所产生的工伤责任由甲方承担。
八、费用的标准和支付:
（一）甲方支付乙方招聘管理费与员工工资待遇费用标准及费用支付方式：
1.费用标准
◎甲方需根据乙方派遣至甲方工作员工工作出勤小时数支付费用，费用标准为：
◎员工入职前七天按20元每人每小时计算费用；
◎员工入职第8天至90天按25元每人每小时计算费用；
◎员工入职第91天至180天按24.7元每人每小时计算费用；
◎员工入职第181天开始按24.5元每人每小时计算费用；
（包含员工工资，人力资源服务费等所有费用）；
◎员工工作不满一天离职的企业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员工工作不满七天离职或者被辞退的企业只需支付17元每人每小时员工工资，无需支付人力公司人力服务费。

2.员工工资及招聘管理费用支付方式：
（1）甲方每月30日前向乙方提供乙方所派遣员工工资条，乙方向甲方开具相应发票；
（2）甲方每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上月的员工工资及招聘管理费；
（3）甲方如未取得乙方同意情况下无故拖延费用则应按每月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支付乙方违约补偿金，按约定金额全额支付后为止；
（4）乙方为甲方开具的发票为：人力资源服务费部分为3个点专票，员工工资部分为1个点普票（开票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全额承担）；

九、协议的变更、解除、期限和续订
1.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协议条款。在协议履行期间，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若一方因不可抗等因素不能履行，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协商变更或解除，如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到员工实际工作地申请仲裁或起诉，因此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由过错方承担。
2.本协议有效期一年，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3.在本协议到期后，需重新签订合同。
账户名：
开户行：
账  号：
十、其他
1.甲乙双方在履行协议时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到潍坊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方法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2.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通源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